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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力新科”、“上市公司”

或“公司”）2021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动力新科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2025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账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21号）的核准（公司名称已于

2022年 1月由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向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胜恒九重风控策略 1期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永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金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凯龙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赪汇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润

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西上海（集团）有限公司、郭伟松、李菊芬、李鹏勇、

马颖波、杨宝林及杨岳智共计二十名特定投资者（以下简称“发行对象”）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22,469,410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8.9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9,999,995.90元。扣除已发生的发行费用 19,021,232.77元（不含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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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980,978,763.13 元。扣除发行费用增值税计人民币

1,141,273.97元后，募集资金账户结余额为人民币 1,979,837,489.16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年 10月 15日对公司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21）第 00520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结余情况

2025年 12月 12日，上市公司之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汽红岩”）收到重庆五中院（2025）渝 05破 282号之四《民事裁定书》。重庆五

中院已于当日裁定批准了上汽红岩重整计划，终止了重整程序。根据重庆五中院

批准的重整计划，鉴于上汽红岩已资不抵债，公司作为原出资人的权益为负，依

据破产法的规定将公司原出资的权益调整为零。因此，自 2025年 12月起，上汽

红岩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内。

上汽红岩 2025 年度未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止，上汽红岩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计人民币 5,004.97万元（含利息人民币

4.97万元，不含法院划扣人民币 28,064.58万元、上汽红岩重整管理人划款人民

币 4,445.67万元），法院划扣、上汽红岩重整管理人划款的具体情况参见本报告

三（九）。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44,421.37万元（含

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28,954.26万元、

2024年度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金人民币 31,812.55万元以及 2025 年度补充上汽

红岩流动资金人民币 32,510.25万元），其中以前年度累计使用人民币 101,885.96

万元，2025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2,535.41万元（含 2025年度用募集资金

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金人民币 32,510.25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计人

民币 57,694.98万元（含利息人民币 5,200.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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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做出了具体

明确的规定。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

募集资金。

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

规定，公司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上市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募集

资金专户开立银行于 2021年 11月 9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市与独立财务顾问、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及上汽红岩于 2021年 11月 9日签

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协议各方均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

务。上述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开立了专项账户存储募集资金，

实际使用募集资金的公司之子公司亦开立了专项账户存储公司所拨付的募集资

金。

由于自 2025年 12月起，上汽红岩不再纳入上市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内，截

至 2025年 11月 30日止，上汽红岩 2021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账户主体 账号/存单号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余额

1 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 365************14 4.97

2 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注） 365************54 5,000.00

合计 5,00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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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上市公司 2021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账户主体 账号/存单号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余额

1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5************33 7,694.98

2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5************71 15,000.00

3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5************53 5,000.00

4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 365************89 20,000.00

5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 365************93 10,000.00

合计 57,694.98

注：该等账户系公司用于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现金管理品种为定期存款及七天通知

存款。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5年度，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2,535.41万元（含用募集资金补充上

汽红岩流动资金人民币 32,510.25万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已累

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44,421.37万元（含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28,954.26万元、2024年度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金人

民币 31,812.55万元以及 2025年度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金人民币 32,510.25万元）。

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5年 12 月 3日，公司召开董事会 2025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上汽

红岩募集资金剩余额度人民币 37,515.22万元永久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金，上汽

红岩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等规定与相关法院在沟通将相关募集

资金转回，转回的募集资金将不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直接用于永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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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募集资金账户结余的募集资金亦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续用于上

汽红岩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并同意将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节余金额中

人民币 9,005.55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

核查意见。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了法定

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上披露的《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75）。以上募投项目调整、变更事项

已经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有关公告）。

2025年度，上汽红岩重整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等规定与

相关法院沟通将相关募集资金转回，转回的募集资金将不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直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5年度，上汽红岩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2,510.25万元用于补充上汽红岩

流动资金。于 2026年 1月 7日，上汽红岩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4.97万元用

于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金，上述上汽红岩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全部完成。至 2026

年 2月 12日，上汽红岩已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2025年度，公司尚未完成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9,005.55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事项。公司于 2026年 1月 8日完成该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64,322.80万元（含

2024年度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金人民币 31,812.55万元以及 2025 年度补充上汽

红岩流动资金人民币 32,510.25万元）用于公司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参

见本报告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025年 1月 23日，公司召开董事会 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监事会 2025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39亿元（含）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独立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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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了法定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5年 1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05）。

由于自 2025 年 12 月起，上汽红岩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内，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止，上汽红岩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合计

人民币 5,000.00万元，签约方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现

金管理品种为七天通知存款，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账户名

称
银行账号

币

种
利率 账户余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上汽红

岩
365************5

4

人

民

币

1.00%
（以支取日

实际执行利

率为准

5,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合计 5,000.00 -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

合计人民币 30,000.00万元，签约方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

部，现金管理品种为定期存款，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账户名

称
银行账号 币种 利率

账户余

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动力新

科
365************89 人民

币
1.30% 20,000.00 2025/06/30 2026/06/30

动力新

科
365************93 人民

币
1.30% 10,000.00 2025/11/04 2026/11/04

合计 30,000.00 -

本年现金管理已实现的利息收入金额为人民币 13,119,827.06元。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公司“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项目”中 D25 高性能柴油机项目、Y系

列中重型柴油机开发项目和“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目”中的 12VK电站

产品开发项目募集资金存在节余人民币 16,723.57万元。经公司董事会 2025年度

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将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金额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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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57万元中的人民币 7,718.02万元用于“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目”

之 20VK电站产品开发项目，并将剩余的人民币 9,005.55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相关剩余的人民币 9,005.55万元于 2026年 1月 8日完成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的账户划转操作，本年度公司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参见本报告四。

（六）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超募资金。

（七）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超募资金。

（八）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情况

2024年 8月 21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十届七次会议和监事会十届七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的流动性和使用效率，降低资

金使用成本，公司拟在实施募投项目“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项目”、“船电新一

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目”、“新能源电驱桥项目”三类项目期间，根据实际情况

使用银行电汇、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对此发

表了核查意见。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了

法定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21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4-050）。

公司于 2025 年度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人民币

1,375.55万元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截至 2025 年 12月 31 日止，公司发生使

用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合计金额即为上述人民币 1,375.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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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5年 3月 26日，因上汽红岩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和农业银行重庆渝北支

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汽红岩被冻结的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 28,064.58万元已

被相关法院扣划。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

了法定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4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汽

红岩部分募集资金被扣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17）。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止，上述资金已用于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金。

2025年 7月 18日，法院裁定受理上汽红岩重整，后续指定泰和泰（重庆）

律师事务所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联合担任上汽红

岩重整管理人。于 2025年 9月 3日，上汽红岩重整管理人将上汽红岩的募集资

金中人民币 4,445.67万元转入管理人账户。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上述资

金已用于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金。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2年 3月 17日，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十届二次会议和监事会十届二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变更的议案》，为

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和技术迭代要求，从审慎投资和合理利用资金的角度出发，公

司拟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内外部情况，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对“智慧工厂”项目

进行调整，调整项目建设方案、投资总额及投入明细，并结合实际情况调整项目

建设期，并新增上汽红岩“研发能力提升”募投项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已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了法定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上海新动力

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变更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2-013）。以上募投项目调整、变更事项已经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调整完成后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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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募集资金原计划

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现计划

投入金额

1 支付交易现金对价 - - 28,954.26 28,954.26

2 “智慧工厂”项目 87,339.13 63,557.16 74,165.96 59,441.16

3 “新一代智能重卡”项目 104,021.50 104,021.50 94,977.66 94,977.66

4 “研发能力提升”项目 - 28,715.41 - 14,724.80

合计 198,097.88 198,097.88

2023年 3月 29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十届四次会议和监事会十届四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公司发展规划，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更符合公司利益和需求，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慧工厂项目”在项目实施主体、投资规模及募集资金

投资用途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具体如

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已

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前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智慧工

厂”项目
59,441.16 22,999.91 2022年 12月 2024年 6月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

核查意见，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了法定

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上披露的《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09）。

2024年 4月 29日，公司召开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调整及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上汽红岩“智慧工厂”项目已按期完成，

募集资金存在节余。根据当前市场环境的情况，经审慎决策，“研发能力提升”

项目拟调整部分建设内容并将使用自有资金建设，“新一代智能重卡”项目取消

部分项目内容，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将节余或变更合计人民币 100,956.17万元。

资金节余或变更调整金额中人民币 69,143.62万元用于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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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项目”、“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目”、

“新能源电驱桥项目”三类项目，人民币 31,812.55万元用于上汽红岩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调整完成后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原计划

投入金额

本次计划

调整金额

募集资金调整后实际或

预计项目投入金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动力新科 28,954.26 0 28,954.26

2 “智慧工厂”项目 上汽红岩 59,441.16 -12,201.71 47,239.45

3 “新一代智能重卡”项目 上汽红岩 94,977.66 -74,029.66 20,948.00

4 “研发能力提升”项目 上汽红岩 14,724.80 -14,724.80 0

5

“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项目”、“船电

新一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目”、“新能

源电驱桥项目”三类项目

动力新科 0 69,143.62 69,143.62

6 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金 上汽红岩 0 31,812.55 31,812.55

合计 198,097.88 - 198,097.88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核查

意见。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了法定程序

并进行了信息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披露的《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调整及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9）。

以上募投项目调整、变更事项已经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5年 8月 22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十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和暂停的议案》，根据公司发展规划，结合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及未来发展，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更符合公司利益和需求，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项目”、“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目”、“新

能源电驱桥项目”三类项目中的部分子项目在项目实施主体、投资规模及募集资

金投资用途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具体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子项目名称
投资总

额

募集资

金投入

金额

截至 2025年 6
月 30日累计使

用募集资金

项目原计

划达到预

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项目现计划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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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子项目名称
投资总

额

募集资

金投入

金额

截至 2025年 6
月 30日累计使

用募集资金

项目原计

划达到预

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项目现计划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商用车智能发

动机项目

D25高性能柴油机

WGT项目
5,453 5,453 415.27 2025年 11

月
2026年 5月

船电新一代大

马力发动机项

目

12VK电站产品开发

项目 5,773 2,225 520.60 2024年 11
月

2025年 8月

新能源电驱桥

产品项目

电驱桥产品开发项

目
8,050 5,933 1,254.72 2025年 11

月
2026年 7月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上汽红岩“新一代智能重卡”项目在项目实施主

体、投资规模及募集资金投资用途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将项目暂停，具体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截至

2025年6
月 30日
累计使

用募集

资金

截至 2025年 6
月 30日募集资

金投入进度

项目原计

划达到预

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项目现计划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上汽红岩“新一

代智能重卡”项
目

104,021.50 20,948.00 1,326.28 6.33% 2027年 根据上汽红岩重整

工作时情况待定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度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事项，独立财务

顾问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履行了法定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和暂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55）。

2025年 9月 29日，公司召开董事会 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公司发展规划，结合公司实

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更符合公司利益和需求，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项目”的部分子项目在项目实施主体、投资规

模及募集资金投资用途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子项目名称
投资总

额

募集资

金投入

金额

截至 2025年 6
月 30日累计

使用募集资金

项目原计划达

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项目现计划达

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商用车智能发

动机项目

F系列 10/11L重型

发动机项目
9,667 3,907 102.54 2025年 9月 2026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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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度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事项，独立财务

顾问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履行了法定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67）。

2025年 12月 3日，公司召开董事会 2025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截至 2025

年 6月 30日，上汽红岩“智慧工厂”项目已使用人民币 33,282.79万元，“新一代

智能重卡”项目已使用人民币 1,326.27万元。根据上汽红岩重整等实际情况，上

汽红岩无法按原计划继续支付“智慧工厂”项目尾款和推进实施“新一代智能重卡”

项目，经审慎研究，决定取消“新一代智能重卡”募投项目，并将上汽红岩未使用

募集资金额度人民币 37,515.22万元（含利息）永久补充其流动资金。同时，该

会议审议通过将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金额人民币 16,723.57万元中的

人民币 7,718.02万元用于“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目”之 20VK电站产品开

发项目建设，并将剩余的人民币 9,005.55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项目”中 D25高性能柴油机项目、Y系列中重型柴

油机开发项目和“船电新一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目”中的12VK电站产品开发项目

募集资金存在节余人民币 16,723.57万元。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节

余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计划投入

金额

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

后期募集

资金待支

付尾款金

额

募集资金节余金额

1 D25 高性能柴油机项目 15,096.00 6,990.97 2,657.00 5,448.03

2 Y系列中重型柴油机开发项目 11,389.00 1,375.02 435.00 9,578.98

3 12VK 电站产品开发项目 2,225.00 528.44 - 1,696.56

合计 28,710.00 16,723.57

公司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16,723.57万元中人民币 7,718.02万元用于“船电新

一代大马力发动机类项目”之 20VK电站产品开发项目，剩余的人民币 9,005.55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开发项目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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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周

期

预计完

成时间
投资类型 总投资

计划以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

20VK电站产品

开发项目
上海 45个月

2029年 8
月

产品开发 7,718.02 7,718.02

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

意的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了法定程序并进行了信息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5年 12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取消及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5-075）。

以上募投项目调整、变更事项已经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5年度，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违背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

露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

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核报告认为：动力新科的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

运作》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反映了公司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

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七、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动力新科 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

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公司《募集资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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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等有关法规、文件和制度中有关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公司

已披露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发行人

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国家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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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 20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2,535.4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4,238.79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4,421.3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84.96%

承诺投资项目投向

是否

已变

更

项目，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

总额（1）
（注 2）

因合并范

围变更而

减少的承

诺投资

（2）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3）
（3）=（1）
-（2）

本年度

投入金额

因合并范

围变更而

减少的投

入金额

（注 3）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4）

截至期末累

计

投入金额与

承诺投入金

额

的差额（5）
（5）=（4）-

（3）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6）
（6）=（4）/

（3）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年

度

实现

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支付交易现金对价 否 28,954.26 28,954.26 28,954.26 - - 28,954.26 - - 10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2. “智慧工厂”项目 是 47,239.45 33,282.79 33,282.79 - - 33,282.79 - - 10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3. “新一代智能重卡”项
目

是 20,948.00 1,326.27 1,326.27 - - 1,326.27 - - 提前终止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是

4.“商用车智能发动机类

项目”、 “船电新一代大

马力发动机类项 目”、
“新能源电驱桥项目”三
类项目

是 69,143.62 60,138.07 - 60,138.07 10,025.16 - 16,535.25 （43,602.82） 27.5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4.1. “商用车智能发动

机类”项目
是 49,968.04 34,941.03 - 34,941.03 6,334.98 - 11,205.99 （23,735.04） 32.07 2029年 3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4.2. “船电新一代大马

力发动机类”项目
是 13,242.68 19,264.14 - 19,264.14 2,618.67 - 3,660.13 （15,604.01） 19.00 2029年 8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4.3. “新能源电驱桥产

品类”项目
是 5,932.90 5,932.90 - 5,932.90 1,071.51 - 1,669.13 （4,263.77） 28.13 2026年 7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

金
是 31,812.55 69,327.77 69,327.77 - 32,510.25 64,332.80 - - 合并范围变

更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动力新科流动资

金
是 - 9,005.55 - 9,005.55 - - - （9,005.55） -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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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合计
198,097.8

8
202,034.7

1
132,891.0

9 69,143.62 42,535.41 127,886.1
2 16,535.25 （52,608.37） 23.9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

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因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进行重整，无法推进实施“新一代智能重卡”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二）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四）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详见本报告四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九）

注 1：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80,978,763.13元，扣除发行费用增值税计人民币 1,141,273.97元后，募集资金账户结余额为人民币 1,979,837,489.16元。

注 2：调整后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202,034.71万元，其中包含上汽红岩因现金管理已实现的利息收入人民币 3,936.83万元，该部分资金用于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金。扣除上述利息收

入后，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198,097.88万元，与调整前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保持一致。

注 3：根据相关法院裁定批准的上汽红岩重整计划，依据破产法的规定本公司对上汽红岩的权益被调整为零，本公司已丧失对上汽红岩的控制。因此，自 2025年 12月起，本公司

不再将上汽红岩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上述汇总表中合并范围变更相关的事项均由此引起。



17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

目

拟投入募

集

资金总额

（1）

因合并范

围变更而

减少的承

诺投资额

（2）

截至期末计

划

累计投资

金额（3）
（3）=（1）-

（2）

本年度实

际

投入金额

因合并范围

变更而减少

的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

投入

金额（4）

投资进度（%）

（5）=（4）/
（3）

项目达到预

定

可使用状态

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智慧工厂”项
目

“智慧工厂”项目 33,282.79
33,282.79

- -
33,282.79

- 100.00 已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新一代智能重

卡”项目

“新一代智能重卡”项
目

1,326.27 1,326.27 - - 1,326.27 - 提前终止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商用车智能发

动机类”项目

“商用车智能发动机

类”项目
34,941.03 - 34,941.03 6,334.98 - 11,205.99 32.07 2029年 3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船电新一代大

马力发动机类”
项目

“船电新一代大马力

发动机类”项目
19,264.14 - 19,264.14 2,618.67 - 3,660.13 19.00 2029年 8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新能源电驱桥

产品类”项目

“新能源电驱桥产品

类”项目
5,932.90 - 5,932.90 1,071.51 - 1,669.13 28.13 2026年 7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上汽红岩

流动资金

补充上汽红岩流动资

金
69,327.77 69,327.77 - 32,510.25 64,322.80 - 合并范围变更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动力新科

流动资金
无 9,005.55

-
9,005.55 -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73,080.45 103,936.83 69,143.62 42,535.41 94,603.33 16,535.25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详见本报告四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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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基本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发行名称
2021年动力新科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1年 10月 12日

报告期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200,000.00

其中：超募资金金额 -

减：直接支付发行费用 1,902.12

二、募集资金净额 198,097.88

减：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101,885.96

本年度使用金额 42,535.41

其他-本年度因合并范围变更而减少的金额 5,004.97

其他-扣除发行费用增值税 114.14

加：

其他-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 9,137.58

三、报告期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57,6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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